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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者私自换车
造成犬只死亡

近日，刘先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办理宠

物托运，将一只购入价 10500 元的法国斗

牛犬从广东运往河南。

该小程序由某宠物托运公司运营，刘先

生下订单时在平台上勾选同意了《运输契约

条款》。该合同约定，平台系提供物流资源

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宠物主在平台提交订

单成功后，在平台注册的宠运商将为其提供

后续的宠物托运服务。宠运商执行平台统

一的服务规范，并对服务期间的服务质量负

责。运输方式若选择宠物专车的，在途中因

乘车环境和服务导致宠物意外身亡，宠运商

应对宠物主进行赔付，宠运商以运费三倍

（包含运费）作为最高赔偿条件。

一名平台注册宠运商接受订单并提供

报价，刘先生支付运费688元，双方约定送

宠方式为“宠物专车”。

根据法院公布的案情，该宠运商却擅

自改变运输方式，宠物专车改为大巴客车

托运，导致刘先生的宠物狗因空气不流通

窒息死亡。随后，宠运商向平台赔付了两

倍运费即1376元，平台向刘先生退回全额

运费688元，并向其支付了1376元赔付款。

宠物主要求
按购犬价全额赔偿

该处理结果刘先生不满意，之后因管辖权

原因起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要求平台

公司在已退赔款项外另行赔偿宠物损失9124

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平台公司披露了宠运商

的主体信息，法院依刘先生申请追加宠运商为

共同被告。之后，刘先生变更诉讼请求，要求

平台公司和宠运商共同赔偿9124元。

庭审中，平台公司辩称，自己系信息服

务平台的中介人，刘先生和平台公司之间

是中介合同关系，并非运输合同关系。平

台公司认为，宠物死亡是宠运商擅自变更

运输方式造成的，平台公司第一时间退还

运费并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先生支付两倍运

费，平台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宠运商则辩称，宠物在运输前已经气

喘严重，且刘先生没有提供兽医开具的健

康证明。由于没有直达的宠物专车，宠运

商没有告知刘先生就将宠物运输方式变

更。宠运商称，刘先生的宠物死亡后，自己

未收取运费并且向平台支付了两倍的运

费，已经符合平台的最高赔偿标准。

法院：承运人不能免责

奉贤法院一审认为，宠运商作为运输

合同实际承运人应对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

任，如不能举证证明存在民法典第 832 条

规定的免责事由，应对运输过程中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宠运商虽称刘先生宠物狗

在运输前已气喘严重，但提供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且擅自变更运输方式存在过错，其

不能证明存在民法典第832条的免责事由，

故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而宠物托运公司

促成了刘先生与宠运商之间的运输合同关

系，且已披露承运人主体信息，使得刘先生

可向宠运商主张赔偿责任，故刘先生主张

平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不予支持。

赔偿金额问题，法院认为，《运输契约

条款》作为格式条款，包含运费的三倍运费

赔偿条款并未采用字体加大加粗或者其它

特别提示。尽管刘先生对条款进行了勾

选，亦不能认定平台已依法履行适当及合

理的提示义务。刘先生购买宠物狗的价格

为 1 万余元，契约条款约定的三倍运费赔

偿条款明显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限制了

托运人的权利，显失公平。

法院据此认定，三倍运费赔偿条款不

应适用。宠运商应按照购买价格 10500

元进行赔偿。扣除已支付的1376元，最终

奉贤法院一审判决宠运商赔偿刘先生

9124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宠运商不服提

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平台存在不同运营模式，
责任主体不同

目前，宠物托运平台主要有两种运

营模式，相对应的运输合同责任主体不

同。一种是宠物托运平台以信息中介的

身份与托运人、承运人订立宠物托运服

务合同；另一种是宠物托运平台以无车

承运人的身份与托运人订立宠物托运服

务合同。

该案是第一种情况，那在第二种情况

下，如出现宠物在运输过程中受伤或死亡，

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斐表

示，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与托运人之间成立

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平台应当按照民法典

第 832 条的规定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

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中的《运输契

约条款》作为格式条款，对涉及赔偿问题的

内容未采用字体加大加粗或者其它特别提

示。

冯斐认为，一方面，平台公司应当完善

条款提示方式，采用加粗等合理方式予以

说明；另一方面，应避免不合理减轻平台、

承运人责任的条款，确保合同条款合法有

效。

《上海法治报》 陈颖婷 曹赟娴

男子与人同居，生下孩子后却不闻不问，也拒

不按照法院生效调解书支付抚养费。而在二手交

易平台上，他转让的多是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

奢侈品⋯⋯考虑到他有履行能力却多次规避、逃

避执行，前不久，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其采取

了司法拘留措施，并予以罚款。

同居生子，男子拒不抚养

张某与胡女士本是同事，2018年8月，张某隐瞒已婚

已育的事实，欺骗胡女士说自己已离婚，随后两人恋爱同

居了一段时间。2021年3月，胡女士生下张某的儿子。

孩子出生后，张某不仅不闻不问，同时间段还与妻子

生育了二胎。胡女士无力独自抚养孩子，遂将张某起诉

至浦东法院，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要求张某支付抚养费。

在法院的沟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张某

每月向胡女士支付抚养费 2000 元，直到孩子年满 18 周

岁。

逃避履行，法院两次启动执行

没想到，不久后张某又拖欠起抚养费来，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法院依法向张某发送了执行通知，并冻结了其

名下财产。然而，张某始终未到庭履行，也拒不报告财产

情况，法院又对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举措。

在“限高”压力下，2022 年底，张某主动履行义务，支

付了拖欠的抚养费 18000 元。当天，执行法官对张某进

行了教育，劝说他承担起抚养责任，也明确告知他，如今

后仍然拒不履行，法院将会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

施。

可是，距离此次到庭刚过去短短两个月，张某又拖欠

起抚养费来，无奈之下，胡女士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法官第一时间向张某发送执行通知，并前往其

住所地张贴传票，但张某始终没有出现。

拘留+罚款，最终全部履行

近日，浦东法院执行局利用周末时间，对平时传唤不

到、行踪不定、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多次规避、逃避执行的张某正在此列。根据申请执行人

提供的线索，法官调查发现，张某平日里生活富足，在某

二手交易平台上转卖的物品，也几乎都是名贵奢侈品，显

然具备履行能力。

一大早，执行法官张春燕来到张某家中，将“隐身”已

久的张某逮个正着。一番释法明理后，张某依然态度消

极，不愿支付抚养费。面对张某屡次拒不执行的恶劣行

为，法官依法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并处以 2000 元

的罚款。

在法院“拘留+罚款”的严厉惩戒打击下，张某第二天

就履行了全部案款。

“希望下次你能将 2000 块钱用来给孩子买礼物，而

不是支付法院罚款⋯⋯”法官教育道。最终，张某写下承

诺书，表示今后将按时支付抚养费，并尽到父亲的责任。

《扬子晚报》 万承源

刘先生通过宠物托运平台托运价值万元的宠物犬，因接单者擅自更换车

辆，造成宠物窒息死亡。

这一损失应由谁来赔偿？日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实际承运人按宠物狗

购入价全额赔偿，二审也维持了原判。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宠物托运平台的不同

运营模式，相对应的责任主体也不相同，对此，法官和律师进行了相关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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